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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1章
申請投資計畫完成
1.
申請時機

園區事業業已投入適足資金，產品開發完成，投入足夠之研發人力，完成研發計畫，無公安與環保等問題者，可自行評估符合投資計畫完成評分要點規定者，可向投資組申請。

2.
內容說明
管理局受理投資計畫完成申請後組成評估小組，赴現場實地評估，評估項目包括實收資金、產品或服務、研究發展、科技人力、安全衛生及勞動條件、環境保護等六項，經核定投資計畫完成時，無息發還投資保證金。

3.
應備文件
投資計畫完成申請函及所列附件。

4.
申請資格或要件
依據投資計畫完成評分要點標準，自行評估各項評分皆不低於該項之百分之五十者之園區事業。

5.
主會辦單位

主辦：投資組
協辦：企劃組、環安組
6.
規費及其他事項

免規費。
7.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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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相關法規

(1)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2)
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3)
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理辦法

9.
業務諮詢服務

9.1
FAQ： 

Q：如何辦理投資計畫完成事宜？
A：請至本局網站http://www.sipa.gov.tw>管理局>廠商服務 > 投資服務 > 相關法規下載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理辦法及科學園區園區事業投資計畫完成評分要點，並與貴公司進駐園區之投資計畫比較分析，自評是否達到投資完成計畫之標準，若可達投資完成計畫之標準，請至本局網站>廠商服務 > 投資服務 > 表單下載摘錄投資計畫完成申請書，檢附所列文件，申請辦理投資計畫完成之審查。
9.2
公佈欄：無

9.3
聯絡人：分機2211、2212、2215、2216、2218、2203
10.
表單範例

無

〈本章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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